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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追踪快报（第 15期） 

“大红鹰”烟魂不散…… 

 

事件 
“大红鹰”烟草冠名长达 17年 

2015 年 10 月 6 日，第 17

届中国国际西湖情“大红鹰”玫

瑰婚典在西湖著名的柳浪闻莺

景区举办。“大红鹰”是浙江中

烟公司旗下烟草品牌，该品牌连

续 17 年冠名此次的婚庆活动。  

浙江中烟一直是赞助方 

1999 年~2013 年，该活动

的主办方都会注明活动由浙江

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赞

助。  

剖析 
一、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广告营销 
1. 借“公益”为名营销烟草 

“大红鹰”自 1994 年诞生之日起，为了争夺营销市场，将目光瞄准品牌传

播及形象宣传，其中重要的一个战略就是冠名赞助，如： 大红鹰杯”全国青年

歌手大奖赛、大红鹰玫瑰婚典、大红鹰希望图书馆等。这是烟草业有预谋进行的

烟草营销活动，都是烟草广告之举。 

2.自认营销，名利双收 

“西湖情大红鹰玫瑰婚典”是所有冠名中活动持续时间最长、规模范围最广、

社会影响最大的。该活动以“大红鹰”卷烟注册商标冠名，活动现场及宣传材料



 

2 

 

中反复出现“大红鹰”卷烟注册商标及活动主办方“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字样。以上的烟草元素无一不在说明由于烟草业的深度介入，此项活动已被烟

草业将其变质为发布广告、营销烟草的媒介。  

烟草在线专稿《浅析“大红鹰”的品牌营销》（2009年 10月 29日）如是

说：大红鹰玫瑰婚典是由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当地团市委共同主办，

为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大红鹰”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双双提升

起到了非常良好的宣传作用。 

3、目标瞄准年轻人 

婚庆是年轻人聚集的地点。这场以“大红鹰”卷烟注册商标冠名的婚庆活动，

可让在场的所有人记住这一品牌并产生好感，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从烟草使用

的潜在消费者变为烟草的真正消费者。 

二、清除烟草味的艰难 
为了清除该活动中的“烟草味”，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数次联系杭州

市工商局，要求撤销活动中的烟草元素，但是工商局及举办方的回复令人失望，

“大红鹰”依然烟魂不散。 

1.2013年：工商局回复立案，却再无下文。举报后虽然活动背景板中的赞

助方不再出现“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字样，但其却被“巧妙”的移植到

了现场礼仪小姐的绶带上；活动中“大红鹰”的 logo 也并没有减少。 

2.2014 年： 再次举报后杭州市工商局回复予以立案进一步调查，之后却

杳无音讯。2014 年 10月的婚典中虽然没有出现“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字样，现场礼仪小姐的绶带也有所改变；但是活动中的“大红鹰”logo 仍没有

减少。 

3. 2015年，在 9月 1日新的《广告法》实施后，该活动中 “大红鹰”冠

名依然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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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口实质是谎言 

大红鹰玫瑰婚典举办方曾声称：“大红鹰”品牌卷烟早已停产，继续使用该

名称是因为“西湖情大红鹰玫瑰婚典“有较高知名度，已形成当地知名的活动，

所以约定俗成将该名称延续下来； 因此该活动不带有烟草广告性质。 

真的是这样吗？请看： 

1、烟草专稿说 

烟草在线专稿《浅析“大红鹰”的品牌营销》（2009.10.29）称： 近几年

“大红鹰”品牌低调了许多；但是，“大红鹰”品牌并未就此没落或销声匿迹。  

2.烟草年鉴说 

《中国烟草年鉴 2013》第 438 页：2012 年全年生产量达 36.9 亿支，实现

工业销售 45.5 亿支。 

3．实图真相 

2015 年 9 月 18 日我中心员工随意走入杭州市一家烟草销售点就看到“大

红鹰”品牌卷烟赫然在售，且烟草包装上的字体与

“大红鹰玫瑰婚典”上的“大红鹰”三个字的字体

完全相同。 

由此可知“大红鹰“玫瑰婚典举办方声称的”

早已停产，不带有烟草广告性质“等内容与事实完

全不符,“约定俗成”，其实质就是烟草业通过赞助

婚庆来进行自身的品牌营销，因此，我们有理由怀

疑本次活动是否还依然接受着浙江中烟公司的烟草

赞助！是烟草业巧妙打出的“擦边球“！ 

四、共青团相关组织成了烟草业营销的助推者 

《大红鹰玫瑰婚典》主办方有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共青团杭州市委、杭州青

少年活动中心等。作为服务和引导青年成长、发展、进步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

他们应该鼓励青年人健康向上、远离烟草；但他们却反而被烟草业利用，成了烟

草营销的合作者。 

吸烟对青年人的危害已被国际公认。2015 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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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杂志的最新研究显示，如不戒烟，目前三分之
一的中国年轻男性将最终死于烟草危害。这样的警
示，还不能够引起高度重视吗？！ 

五、国家工商总局知法犯法 

2015 年 10 月，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再次向杭州市工商局电话投诉，其

回复称：“西湖情大红鹰玫瑰婚典”已由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功的商标，有效期为十年。因此，杭州市工商认定

其不属于烟草广告。然而，今年 3 月份《广告法》已经过二次人大审议，征求意

见稿中明确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

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者服

务的广告、公益广告，宣传烟草制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西

湖情大红鹰玫瑰婚典”直接宣传“大红鹰”这一烟草烟草品牌，已经构成了新修

订《广告法》所禁止的烟草广告。在新《广告法》修订过程中注册这一活动商标，

他们就是希望能赶在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前吃一颗“定心丸”，是明知故犯，其维

护烟草业营销烟草广告的用心可谓“良苦”。 

 
质疑 

试问举办方——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为何无视《广告法》，在《广

告法》实施前夕，“巧妙”地申请“大红鹰”烟草冠名的注册商标，你们考虑过

这种行为对青少年的伤害吗？你们充当了烟草业营销的助推者。 

试问国家工商总局，作为《广告法》的国家执法部门，在明知这一活动

属于烟草广告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批准这种“商标”，一批就是十年，让烟草广

告合法化？  

这场围绕“大红鹰”烟草冠名婚典活动的博弈充分地显示了中国控烟的艰难。

违法者的行为不仅包括烟草企业，还涉及到共青团及相关组织，甚至理应严格执

法的国家工商总局。为了全面禁止烟草广告，阻止死亡营销，我们维护《广告法》

的立场不会改变，我们将就这一违法行为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2015-10-23）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6441/10431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279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192.htm

